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近年来， 业主私装摄像头引发的邻里纠纷日益增
多。 物业企业作为社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因缺乏明确
法规指引，在调解设备安装争议、界定责任边界时往往
陷入被动。 今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仅为摄像头管
理提供了标准，更通过明确物业的备案义务、数据管理
责任及违规处罚规则， 倒逼物业企业完善管理机制。

真实案例

2023 年， 广州市某小区 2803

房业主潘某、 洪某在自家住宅门口

安装了一台可 360 度旋转的摄像

头。 该摄像头初始角度可覆盖部分

公共走廊及对面 2805 房住户的出

入区域。 2805 房业主金某 （房屋

实际由租客居住） 发现后， 认为摄

像头拍摄范围涉及自家大门及客厅

区域， 通过物业多次沟通要求调整

角度。 潘某、 洪某在物业协调下，

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将摄像头调整

为固定角度， 仅拍摄自家门前约半

块地砖区域， 并请派出所民警到场

确认整改情况。 但金某对此整改结

果仍存异议， 在调解无果后向法院

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系隐私

权纠纷， 被告潘某、 洪某因安全考

虑在住宅门口安装可旋转摄像头，

原告金某主张其拍摄范围覆盖自家

出入区域侵犯隐私。 经查， 被告已

调整摄像头为固定角度， 仅拍摄门

前半块地砖区域， 未涉及原告门窗

及内部空间。

法院依据《民

法典》 第 1032 条

认定， 隐私权保护

以实际侵害为前

提， 被告安装行为

基于安全需求具有

合理性， 整改后未

实质记录原告私密

信息； 原告未能提

供视频内容等直接

证据证明隐私受侵

或精神损害， 故索

赔及拆除诉求均无

依据。

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诉请并由其承

担诉讼费， 同时指

出被告应确保设备

不越界拍摄， 避免

侵权风险， 并倡导

邻里互谅以维护和谐。

在另一案件中， 尹某在其入户

大门门把手正上方安装“电子猫

眼” 监控设备， 监控范围覆盖对门

住户吴某家门口及双方门前公共走

廊。 吴某认为该设备长期拍摄其出

入活动， 侵犯隐私， 多次要求拆除

未果， 遂于 2024 年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尹某在入户

门安装“电子猫眼” 监控设备， 拍

摄范围覆盖原告门前区域及开门时

可能摄入室内部分空间， 法院认定

该行为记录吴某出行规律、 访客信

息等私密活动， 构成对隐私权侵

害， 判令拆除设备并销毁相关视

频。 但尹某无主观恶意且未传播隐

私数据， 故吴某主张的赔礼道歉及

经济赔偿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由

尹某承担。 法院强调： 公民行使权

利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安防设

备安装需以不侵犯他人隐私为边

界。

新规解读

摄像头安装的合法性取决于隐

私权是否受到侵害， 而《条例》 的

施行， 将这一原则细化为可操作的

制度体系， 明确业主安装摄像头在

非公共区域及公共区域分别应当遵

守的义务以及违反 《条例》 可能受

到的处罚。

对于社区来说， 存在公共区域

与非公共区域的区分。

所谓“公共区域”， 是指供全

体业主共同使用或维护公共利益的

区域， 产权归属全体业主或相关管

理单位， 包括走廊、 电梯、 楼梯

间、 消防通道、 小区道路、 公共停

车场、 健身设施、 绿化带楼顶天台

等。

所谓“非公共区域”， 是指业

主专有且独立使用的私人空间， 产

权归属单一业主或特定使用人， 包

括住宅内部 (客厅 、 卧室等 )、 专

有阳台私家花园、 私人车库等。

根据 《条例》， 在公共区域是

禁止业主安装摄像头的。 《条例》

第 8 条规定： 禁止在公共场所的下

列区域、 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

相关设施， 其中包括“安装图像采

集设备后能够拍摄、 窥视、 窃听他

人隐私的其他区域、 部位”。

对上述区域、 部位负有经营管

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加强

日常管理和检查， 发现在前款所列

区域、 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

关设施的， 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

安机关处理。

《条例》 同时明确： 违反本条

例第 8 条第一款规定安装图像采集

设备及相关设施的， 由公安机关没

收相关设备设施， 删除所收集的视

频图像信息， 对违法个人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对违

法单位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

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罚款； 偷窥、 偷拍、 窃听他人隐

私，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相应区域、 部位负有经营管理

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本条例第

8 条第二款规定的日常管理和检查义

务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拒不改

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违法个人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对

违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

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罚款， 并通报有关主管部门根据

情节轻重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

整顿、 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

对于社区内的非公共区域安装摄

像头， 《条例》 第 13 条要求“注重

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要

求， 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装位

置、 角度和采集范围， 并设置显著的

提示标识。 未设置显著提示标识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合规管理

为规避物业服务中的法律风险，

减少因业主私装摄像头引发的纠纷，

物业公司除需在承接项目时明确公共

区域管理权属外， 更应在服务合同中

细化摄像头安装规范及监管责任。 具

体包括：

1.安装前的合同约定与审核流

程。

物业应明确安装摄像头前的备案

义务， 比如在《物业服务合同》 中约

定： “对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的区域， 业主安装摄像

头前需向物业提交书面安装方案， 包

括设备位置图、 拍摄范围说明、 设备

技术参数 （如是否可旋转/变焦）， 经

物业审核确认不覆盖公共区域或他人

隐私后， 方可施工。” 限定设备技术

要求： 禁用可旋转、 变焦摄像头， 强

制要求固定视角设备； 启用“隐私区

域遮挡” 功能 （如马赛克处理邻居门

窗）。

2.定期检查与巡视机制。

物业应建立巡查台账， 设定检查

频率， 如每季度至少一次全覆盖检

查， 重点核查摄像头角度是否越界

（如覆盖公共走廊或邻居窗户）。

对于违规设备， 应区分轻微和严

重违规分级处理。

对于轻微违规， 比如拍摄范围越

界， 可协商沟通要求调整角度。 对于

严重违规， 比如在禁止区域安装或传

播隐私视频， 可直接报公安机关处

理。

3.安装后争议的协商与处理。

物业收到相关投诉后， 应到现场

核查并留存证据 （如拍摄范围照片、

视频截图）。 如果发现确实存在安装

违规情况， 及时同业主沟通要求调整

或拆除， 如果业主拒不配合， 可报告

公安机关处理。

4.证据留存与记录管理。

对于摄像头的安装以及相关投诉

的处理， 物业应保留证据。 比如， 业

主提交的安装方案及物业审核意见，

巡查记录、 整改通知书及业主签收回

执， 与业主、 公安机关的沟通记录

（微信、 邮件、 通话录音）， 以避免一

旦引发诉讼物业需要承担责任。

合理界定摄像头安装范围及数据

管理规范， 明确物业审查职责与业主

合规义务， 是化解因私装设备引发的

邻里矛盾、 保障社区隐私安全的关键

路径。 物业企业通过完善合同约束、

强化技术审查、 建立动态巡查机制，

辅以清晰的法律责任划分与多方协同

治理， 才能有效平衡安防需求与权益

保护， 减少管理盲区与纠纷隐患。

这一目标的实现， 既需要物业企

业主动完善相关制度并严格履职， 也

需要业主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和安装规

范， 同时离不开业委会的监督协调和

公安机关的执法保障， 唯有各方共担

责任、 协同发力， 才能构建权责明

晰、 执行有力的摄像头管理体系， 切

实维护社区和谐与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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